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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09-22 

债券代码：126014 债券简称：08 国电债  

权证代码：580022 权证简称：国电 CWB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十六五届四十六五届四十六五届四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四十

六次董事会通知于 2009 年 8 月 5 日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

式向各位董事和监事发出，于 8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 8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二、 关于公司对石家庄商业银行增资的议案 

公司目前持有石家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石家庄商行）

25,467 万股，持股比例 19.6%，为第一大股东。为了提高资

本充足比率，满足监管要求，促进信贷业务的发展，石家庄

商行拟实施增资扩股计划。经石家庄商行三届三次董事会及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拟向境内投资者

募集新股 7.01 亿股，增发价格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为准。新股募集完成后，石家庄商行股本总额

将增加至 20 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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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按照目前的持股比例 19.6%足额认购新增股份，

需认购 13,733 万股，按照石家庄商行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列示的每股账面净资产 1.55 元计算，本次公司共

需投入资金 21286 万元。公司认购的具体股份数量将根据石

家庄商行最终获得的中国银监会的批准文件为准，认购股价

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批准情况，确定最终

认购石家庄商行增发股份数量和投资金额，并办理增资相关

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三、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方提议，公司拟将监事会成员由 3 名扩大

到 5 名，其中包括 2 名职工监事。为此，需要对《公司章程》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原第一百四十三条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

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

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

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包括 2名股东代表和 1名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会

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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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第一百四十三条修改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

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

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

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

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包括 3 名股东代表和 2 名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会

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推荐朱永芃

先生、乔保平先生、杨海滨先生、陈飞先生、于崇德先生和

张国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叶继善先生、

刘润来先生和王光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其中叶继善先生、刘润来先生和王光华先生作为独立

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

东大会表决。以上候选人的简历请详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和弃权票均为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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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见《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0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临 2009-24）。 

特此公告。 

 

附件一：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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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朱永芃先生，1951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

工程师。历任水电部电力司综合处副处长、处长，能源部电

力司综合处处长，龙源电力技术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龙源电

力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国电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现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党

组副书记。 

乔保平先生，1955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

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团委书记、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团

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团中央统战部副

部长，团中央常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团中央常委、

组织部部长，中央企业工委群工部部长、中央企业团工委书

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群众工作局（党委群工

部）局长(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现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组书

记、副总经理。  

杨海滨先生，1952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历任

西藏自治区计经委经济局工交科副科长，西藏自治区计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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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局副局长，西藏自治区工业电力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西藏自治区工业电力厅厅长、党组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工业

电力厅党组书记、厅长，西藏自治区工业电力厅（电力公司）

党组书记、厅长（总经理），西藏自治区工业电力局（电力

公司）党组书记、局长（总经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现

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陈飞先生，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

工程师。历任葛洲坝工程局助理工程师、办公室副科级、正

科级秘书，葛洲坝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第一

工程公司三峡工程施工指挥部副指挥长、指挥长，中国葛洲

坝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三峡工程施

工指挥部副指挥长、指挥长、党委书记、葛洲坝股份公司董

事，广西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省临沧地委副

书记，云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国国电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兼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现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于崇德先生，1957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山东沾化发电厂锅炉技术员、汽机专

工、汽机车间副主任、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

长，山东黄台发电厂厂长兼书记、山东电力局局长助理兼黄

台发电厂厂长、书记，江西省电力局总工程师，江西省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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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国家电力公司西北公

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安全生产部主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兼

安全生产部主任。现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

员。 

张国厚先生，1962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

级会计师。历任东北电力集团公司财务部成本员、副科长、

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国家电力公司东北公司副总会计师

兼财务部主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董事

会秘书、党组成员，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党组成员；国家电力公司财务产权部副主任、副主任（主持

工作），国家电网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中心）主任，国家

电网公司首席财务顾问。现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党组成员。 

叶继善先生，1938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

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华北电管局财务处副处长、

处长，能源部经济调节司副司长，电力部经济调节司副司长、

司长，国家电力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中国电力信托

投资公司顾问。1999 年 3 月退休后至 2006 年底，先后受聘

任中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

副总经理、高级顾问。现受聘为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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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来先生，1946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山西省永济电厂副科长、科长、总工程

师，山西省神头第一发电厂副厂长、厂长，山西省电力公司

（工业局）副总经理（副局长）、党委委员，国电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现已退休。 

王光华先生，1945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富拉尔基热电厂二电厂值长，富拉尔基

发电总厂生计科副科长，富拉尔基发电总厂副厂长兼总工程

师，富拉尔基发电总厂厂长，华北电力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

（其间兼任张家口发电总厂厂长、党委书记，石景山发电总

厂厂长，大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电力建

设研究所所长，山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龙源电

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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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叶继善先

生、刘润来先生和王光华先生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国

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

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

同意出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参见附件），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

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国电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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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国电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国电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

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国电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

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

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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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

定。  

包括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

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国电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

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

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〇〇二 九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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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叶继善、刘润来和王光华，作为国电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

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国电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国电电力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国电电力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国电电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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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

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

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

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

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

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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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

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

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

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

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叶继善、刘润来、王光华  

〇〇二 九年八月十八日 

 

 

 

 


